
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3 年博士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

 

     根据《东南大学 2013 年博士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，结合本院系具体情况，

特制定本院系博士研究生（含公开招考、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）复试录取工作细

则。 

一、 复试形式及内容 

复试以面试的方式进行，每个考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。 

面试内容包括： 

1）英语听力及口语能力考察：考生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、学术经历和科研成果，

时间约 5 分钟； 

2）提问与回答：重点是考察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；考生已经取得的科研

成果的相关问题；考生对本学科前沿研究领域的了解情况；考生的科研能力和潜力。 

二、 复试评分原则和标准 

按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组织面试，面试小组成员由学院招生领导小组聘请，由博士生

导师和教授（或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；有条件的学科，面试小组的博导不少于 2 人）组成，

每个面试小组不少于 5 名成员。复试情况须有详细的书面记录。每个面试小组成员当场对每

个考生的报考材料及面试情况匿名打分，给出成绩和评语。 

报考材料打分与面试成绩打分按照满分各为 100 分计，复试成绩=0.4*报考材料得分

+0.6*面试成绩分。考生最终的复试成绩＝（将面试小组成员的评分，去除一个最高分和一

个最低分后求和/（面试教师数-2））*规格化系数。 

规格化系数按各小组平均分相同确定。 

三、 综合成绩计算及拟录取原则 

综合成绩＝(1/2)×（初试成绩/3）+(1/2)×复试成绩。 
硕博连读生以其学位课程规格成绩均分替代“初试成绩/3”；申请考核考生以所选科目

的笔试成绩替代“初试成绩/3”； 

公开招考生：综合考察考生报考材料、初试成绩和复试情况； 

硕博连读生：综合考察该生硕士阶段学习和科研情况及资格考核情况； 

申请考核考生：综合考察考生申请材料和考核情况（含综合笔试和面试）； 

初试成绩达到学院各相应学科最低要求的考生，根据综合成绩排名情况，按导师招生原

则和研究生院下达的招生指标确定拟录取名单。有招收在职委培生指标的学科，初试成绩

达到该学科最低要求的考生，根据综合成绩单独排名，按导师招生原则和研究生院下达的

招生指标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导师招生原则： 

1．在职委培博士生录取数不超过本学科总招生人数的 8%。 

   2. 每位博导每年招收博士生总数一般不超过两名（注：申请考核考生、硕博连读生和公开



招考生均计在内，本科直博生除外），若导师目前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且培养经费充足，经研究

生院批准后，可按规定申请设置重大项目岗增招（一般限招一名非委培生）。 

   3. 新批博导第一次限招一名博士生（一般限招一名非委培生）。 

   4. 兼职导师（即人事关系不在我校的导师）一年最多招收一名博士生（一般限招一名非委

培生）。 

四、 报考类别与入学时间问题 

报考类别（含非定向、定向、委培）以考生的网报确认信息为准，不得更改；

入学时间（含春季、秋季）原则上也不得更改，如确有特殊情况，由考生在复

试阶段向报考导师及院系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由院系在录取时更改。 

五、 复试日程安排 

日期 地点 要求 

11 月 23 日 

14:00-17:00 

 

土木工程学院

逸夫建筑馆

1510 室

1.考生到报考院系验证并领取体检表 

① 往届硕士毕业考生：硕士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

② 应届硕士毕业考生和硕博连读生：学生证原件和身份证原件  

③ 获得境外学位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位认证书

原件和身份证原件。 

2.公开招考考生向报考院系提交报考材料 

①《东南大学 2013 年报考博士研究生登记表》一份（登入东南大学

博士网报系统在线打印后签名） 

② 专家推荐书原件（两份）（在博士网报系统中下载） 

③ 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（带原件备查；应届硕士生提供学生证复印

件；外校应届硕士生提供《应届毕业硕士生证明》原件；获境外学位

的考生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签发的认证书复印件）； 

④ 硕士阶段成绩单原件（复印件须加盖研究生管理部门成绩公章或

考生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公章） 

⑤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 

⑥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（应届硕士生提供有关硕士学位论文的

工作进展报告） 

⑦ 个人陈述（内容包括个人简介、特长爱好、读研或工作期间参与

科研和竞赛活动情况、获奖及科研成果情况、申请攻博的学习和研究



计划）。 

3. 硕博连读考生须提交的报考材料包括：①②⑥⑦，其中⑥仅是三

年级硕士生需提供。 

4. 申请考核考生须提交的报考材料包括：①②（其它材料申请时已

提交） 

5. 本科直博生须提交的报考材料包括：①②（也可直接将材料寄送至

报考院系存档）。 

11 月 24—25 日

上午 

以准考证信息

为准 
初试 

11 月 25 日 

下午 

1:00—4:30 

四牌楼校区

校医院 

(成贤街 82 号) 

体检，费用自理（20 元/人） 

公开招考、硕博连读、申请考核考生和本校本科直博生均须按要求参

加体检，不参加体检、体检不合格及弄虚作假者，一律取消录取资格。

 

11 月 26 日 

上午 

8:30 开始 

四牌楼校区 

复试地点： 

土木工程馆 203 室 （土木工程 1 组）；  

土木工程馆 204 室 （土木工程 2 组）；  

逸夫建筑馆 806 室 （市政工程） 

逸夫建筑馆 607 室 （力学） 

逸夫建筑馆 1301 室 （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1 组） 

逸夫建筑馆 1509 室 （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2 组）； 

 

六、院系联系人: 林岚、田文菊 

联系电话: 025-83794727 

EMAIL:civil.yjs@seu.edu.cn 

土木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1 月 09 日 

附： 

土木工程学院（系）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组  长：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        

副组长：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        

成  员：各系主管研究生教育的系主任 

 


